
 

附录 3：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年度考核管理办法 

博士生年度考核主要考察博士生的研究进展、科研成果、治学态

度等。为加强对博士生年度考核的管理，保障博士学位论文的进度，

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

制定本办法。 

一、年度考核对象和组织方式 

博士生年度考核，在博士生开题报告通过后，每自然年进行一次。

开题报告通过不满半年者可不参加当年的年度考核。 

博士生年度考核组织方式包括学科自行组织和学院统一组织两

种组织方式，其中每位博士生申请预答辩之前须至少参加一次学院统

一组织的年度考核并通过。参加学院统一组织的年度考核次数不做限

制。 

二、学院统一组织年度考核的组织 

1、组织形式和时间： 

通过与砺远学术讲坛联动等形式，按照学科方向分主题按年度集

中组织博士论文年度考核。学院研究生教务办每学年初发布本学年的

年度考核日历（每学期约 2-4期），具体组织安排以通知为准。 

2、报名和审核：  

1）报名阶段：学生于开放报名时间内登录博士生年度考核报名

系统（以下简称“系统”）预约报名、修改报名信息或取消报名。原



 

则上报名年度考核应在开题报告通过半年后且获得导师同意。 

2）审核阶段（年度考核之前）：研究生教务办负责对报名的博士

生进行资格审核。 

3）审核不合格者，取消本次报名；审核通过者，由研究生教务

办通知报名结果。 

4）无特殊原因，报名成功后必须参加年度考核。 

3、分组原则： 

按博士论文研究方向主题分组，具体分组视报名情况确定。 

4、专家组构成： 

每组专家组可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具有优秀人才培养经

验的博士生导师、年度考核学生的导师及其博士生论文指导小组成员

构成，组长原则上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秘书由学院指定。 

三、结果认定 

1、年度考核结束后，由专家组形成相关意见，填写年度考核结

果。考核结果按“优秀”、“良好”、“一般”和“不通过”评定。 

2、考核结果为“优秀”或“良好”，则年度考核通过，可继续博

士阶段培养。最早可于年度考核通过后、正式答辩前的三个月提出预

答辩申请。 

3、考核结果为“一般”，应根据专家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

研究工作并可申请下一次年度考核，直至考核结论达到“优秀”或“良

好”。 

4、考核结果为“不通过”，由专家组基于学业考核做出“转为硕

士生培养”或“博士结业”或“应予退学”的建议。 

5、由学院统一组织的年度考核中，“一般”和“不通过”人数应

占当次年度考核人数的 20%（按四舍五入具体计算人数）。 



 

6、如果对于考核结果有异议，可申请通过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组织专家认定。 

四、年度考核内容要求与提交材料 

1、年度考核内容要求 

年度考核报告会由专家组组长主持，并由秘书进行记录。年度考

核由博士生进行自我陈述，详细阐述论文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所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等。如上一次学院统一组织的年度考核结果为“一般”，

需同时说明上一次年度考核后的进展情况。 

2、提交材料 

年度考核报告会前，学生需填写研究生院统一定制的《博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年度进展报告》、《博士生年度进展报告评审表》。经导师

审阅并填写评价意见后，将两份表交至研究生教务办审查。 

年度考核报告会上，由专家组审查《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年度进

展报告》内容，并填写《博士生年度进展报告评审表》评审意见。 

年度考核报告会后，博士生可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年度进展

报告》进行完善、修改，最终提交至研究生教务办确认并归档。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年度进展报告》和专家意见将作为博士论

文预答辩的必备材料。 

本规定自 2021年 9月起执行，解释权归属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附：《博士学位论文年度考核意见反馈表》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1年 9月 

 



 

附件：博士学位论文年度考核意见反馈表 

（专家组填写） 

姓名  学号  考核日期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年度

考核

不足

之处 

（请填写年度考核的不足之处，包括专家组审核的具体建议或意见，

可附页） 

 

 

 

 

 

 

 

 

 

 

 

 

 

 

 

 

 

 

 

 

 

 

 

 

 

 

 

 专家组组长签字： 

 

秘书签字：                 

   

                                     年    月    日       

注：申请下一次年度考核时必须针对以上意见进行修改 

 


